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营管理办法

（草案）
北京市水务局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营和养护管理，依据《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的运营和养护以及相关活动，凡从事以上活动的单位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镇地区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营单位，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专用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由所有权人负责运营，并承担相应资金。其中，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业主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有住宅管理单位的，由住宅管理单位负责。

镇(乡)、村庄公用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由所在地镇(乡)人民政府组织运营和养护。
对于产权不明确的排水管线，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运营养护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

第四条  运营单位可采用招标方式，委托专业养护单位进行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的养护。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养护招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招标结果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运营单位后，应当与运营单位签订运营协议。未采取特许经营运营的，应当与运营单位签订委托服务协议。
协议中应当包含水质标准、污水处理量、污泥处置量、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管网维护工作量和运营费用，以及不同季节、超过设计来水的运行标准等内容。

第六条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运营管理制度，并报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管理制度应当包括：年度运营养护计划管理制度、水质水量监测制度、运营情况报告制度、信息与档案管理制度等。
第七条  运营单位应当在上年度末制定下一年度运营养护计划，并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报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运营养护资金。
第八条  运营养护单位应当按照计划对设施进行巡查、养护、维修、改造、运行，并按照规定做好运营养护记录。

运营养护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实施作业，保障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九条  建立水质水量监测体系，包括：日常检测、第三方监测和在线监测。

（一）日常检测由运营单位负责。检测项目和记录要求按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

（二）第三方监测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部门执行。

（三）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应当按有关要求建立在线监测系统。监测项目和记录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建立运营情况报告制度。报告内容包括常规运营报告和异常报告。

（一）常规运营报告实行月统月报制度。中心城区运营单位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中心城以外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按月对运行数据进行统计汇总，报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二）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发生运行事故、进水水质水量严重超过设计标准，或其它可能影响出水水质等情况时，运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按程序报告。
第十一条  在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成投产前，应当将污泥临时处理处置方案、操作规程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临时处理处置的运行情况。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中涉及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保护的，规划部门在审查方案时，除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外，还应当要求运营单位参加。
第十三条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运营单位应当制定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组织应急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发生突发事件时，运营单位应当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到达事故现场抢修。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告知受影响的单位和公众，同时向有关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管理或产权单位不明确的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突发事件，发生在中心城区的由排水集团应急处置；中心城以外地区，由所属区县指定的抢险队伍应急处置。
第十五条  建立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制度。遇有重大节日或政治、文化活动时，运营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加强巡查养护管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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